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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特别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对《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特作出如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本次权益变动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亦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2、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书面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3、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披露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4、在与委托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已采取严格的保密

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

诈问题。 

5、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

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6、本财务顾问重点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收购

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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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释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汇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格力金投 指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诺信/一致行动人 指 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格力金投和金诺信 

长园集团、上市公司、公司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力集团 指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格信发展 指 珠海格信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国资委 指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出具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核查意见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 指 

自 2019 年 9 月 26 日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

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长园集团

28,941,548 股股份，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0.0000019%。 

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19 年 8 月 7 日披露的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

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

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 5 元/股至 7 元/股的价格区间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 3%至 5%；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

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增持上市公司 5%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权益变动情况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1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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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绪言 

2019 年 8 月 7 日，格力金投和金诺信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格力金投持有长园集团 47,693,168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的比例为 3.6031099%；金诺信持有长园集团 18,490,188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

股本的比例为 1.396891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合计持有长园集团 66,183,356 股

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00014%。同时，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在《长

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承诺未来十二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

整体状况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 5 元/股至 7 元/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 3%至 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尚需履行相关审批流程后方可实施上述增持计

划，且该增持计划不以谋求实际控制权为目的。 

2019 年 9 月 26 日，格力金投和金诺信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其中格力金投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2019 年 9 月 24 日通过上交

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长园集团股份 37,241,796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

例为 2.8135326%。截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格力金投持有长园集团 84,934,964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6.4166425%；金诺信持有长园集团

18,490,188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1.396891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

合计持有长园集团 103,425,152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7.8135340%，

成为长园集团第一大股东。 

2019 年 10 月 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格力金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买入

长园集团 28,941,548 股股份，占现有总股本的 2.1864679%。本次权益变动后，

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金诺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合计 132,366,700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0000019%。 

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收购办法》《15

号准则》和《16 号准则》等法规要求，格力金投和金诺信为本次交易的信息披

露义务人，并履行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等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中金公司接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委托，担任其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并就其所披露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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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核查意见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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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核查意见 

一、 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分为十二个部分，分别为释

义、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权益变动方式、资金来源、

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前 6 个月内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其他重大事项和备查文件。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符合《收购办法》《15 号准则》和《16 号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上

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信息披露要求，未见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

陈述。 

 

二、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主体资格、股权及控制关系、主要业务和财务情况、违法违规情况、董事和主要

负责人相关信息、相关股权权属等方面进行了必要核查，本财务顾问的核查内容

和核查意见如下： 

（一）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1、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 10 号主楼第六层 620 房 M 单

元 

法定代表人 汪永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KEK32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资本运营管理、资产管理、资产重组与并购、财务顾问服务 

经营期限 2017-05-18 至无固定期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7 
 

股东名称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 6 号格力捌号四层 

邮政编码 519000 

联系电话 0756-8134001 

2、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名称 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保税区 51 号地同亨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6 楼 6W-06 之四 

法定代表人 姚飞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63356059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气机械、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

日用杂品、卫浴设备的批发、零售。 

经营期限 2007-06-18 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珠海格信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 6 号格力捌号五层 

邮政编码 519030 

联系电话 0756-8134001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格力金投和金诺信作为依据《公司法》合法设立

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或其

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是否能

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提供文件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

务人具备收购长园集团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

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且信息披露义务人亦已出具《收购办法》第五

十条规定的相关文件。 

三、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股权及控制关系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的股权控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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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已披露了其股权和控制关系。在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的之前两年，格力

金投的控股股东为格力集团，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国资委，以上情况未发生变更；

金诺信原控股股东为格力集团，2019 年 7 月，格力集团将金诺信股权无偿划转

给格信发展，在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的之前两年，金诺信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在

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

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股票代码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持股主体 

1 
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000651.SZ 

空调、生活电器、高

端装备、通信设备的

设计、生产、销售 

601,573.09 18.22% 格力集团 

2 

珠海欧比特宇

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00053.SZ 
宇航电子、卫星大数

据、人工智能 
70,215.82 5.61% 格力金投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诺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不存

在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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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的核查 

1、格力金投 

格力金投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9 亿元人民币，是格力集

团全资控股的金融投资平台。 

格力金投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理念，主要定位于为格力集团和集团

内各业务板块提供金融服务，秉承格力集团独特的制造业基因，积极开展与实体

经济相关的资产管理、资本运作和项目投资等业务；同时围绕珠海市政府金融创

新的目标和要求，为珠海市重大项目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配套支持。  

格力金投肩负着发挥产融结合推进实体经济振兴作用的重任，重点开展基金

管理、股权投资、资本运作等业务。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格力金投已投资控

股 3 家下属子公司，分别为珠海格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格力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和珠海格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格力金投已开展的主要业务

为：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城市建设基金等）、产业项目投资、

投融资咨询服务等。 

2、金诺信 

金诺信成立于 2007 年 6 月，主营业务是珠海保税区的仓库租赁，除此之外，

该公司未经营其他业务。 

财务顾问查阅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

说明，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1、格力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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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金投成立于 2017 年，成立未满三年，最近两年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90,371.99  48,328.26  

总负债 29,143.93  18,347.84  

净资产 61,228.06  29,980.42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961.49 3.92 

净利润 1,114.74 -19.58 

2、金诺信 

金诺信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1,662.56 3,782.39 3,749.06 

总负债 14,629.68 6,562.48 6317.80 

净资产 -2,967.12 -2,780.09 -2,568.74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476.71 408.18 - 

净利润 -187.02 -211.35 -540.14 

3、格力集团 

格力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143,630.38 22,437,013.48 19,021,161.90 

总负债 16,202,529.63 15,014,556.41 12,939,161.53 

净资产 9,941,100.75  7,422,457.07  6,082,000.37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0,029,356.95 14,986,945.88 10,970,2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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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602,003.76 2,245,769.81 1,549,027.42 

4、格信发展 

格信发展成立于 2018 年，成立未满三年，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77.21 

总负债 4.83 

净资产 472.39 

项目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27.61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

金诺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财务状况正常，持续经营状况良好。 

 

五、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近五年涉及的诉讼、仲裁和重大处罚情况

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诺信控股股东格信发展成立时

间未满五年。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本财务

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自成立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其控股股东格力

集团近五年、金诺信近五年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自成立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均

不存在以下情形： 

1、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或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2、因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3、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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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上述三项外，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

为。 

 

六、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格力金投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汪永华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男 中国 珠海 无 

李文涛 董事、副总经理 男 中国 珠海 无 

杨涛 董事、副总经理 男 中国 珠海 无 

姚飞 董事 女 中国 珠海 无 

胡明 董事 男 中国 珠海 无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金诺信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姚飞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女 中国 珠海 无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出具的承诺，

经核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经核查，本财务

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熟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和行政

法规，并充分了解其应承担的责任，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具备履

行相关业务的能力。 

 

八、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格力集团看好长园集团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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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入股长园集团。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背，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原则和发展趋势。 

 

九、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的核查 

2019 年 8 月 7 日，格力金投和金诺信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格力金投持有长园集团 47,693,168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的比例为 3.6031099%；金诺信持有长园集团 18,490,188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

股本的比例为 1.396891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合计持有长园集团 66,183,356 股

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00014%。同时，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在《长

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承诺未来十二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

整体状况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 5 元/股至 7 元/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 3%至 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尚需履行相关审批流程后方可实施上述增持计

划，且该增持计划不以谋求实际控制权为目的。 

2019 年 9 月 26 日，格力金投和金诺信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其中格力金投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2019 年 9 月 24 日通过上交

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长园集团股份 37,241,796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

例为 2.8135326%。截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格力金投持有长园集团 84,934,964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6.4166425%；金诺信持有长园集团

18,490,188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1.396891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

合计持有长园集团 103,425,152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7.8135340%，

成为长园集团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2019 年 10 月 30 日通

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长园集团股份 28,941,548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

本的比例为 2.1864679%。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时间 买入/卖出 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格力金投 
2019/10/30 集中竞价买入 5,471,502 6.14  

2019/10/29 集中竞价买入 11,737,12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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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5 集中竞价买入 1,100,000 6.16  

2019/10/22 集中竞价买入 715,100 6.27  

2019/10/21 集中竞价买入 1,929,600 6.21  

2019/10/18 集中竞价买入 2,188,500 6.24  

2019/10/11 集中竞价买入 2,469,338 6.13  

2019/10/10 集中竞价买入 2,427,988 6.14  

2019/10/9 集中竞价买入 902,400 6.09  

合计   28,941,548  6.14  

本次权益变动后，格力金投持有长园集团 113,876,512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

总股本的比例为 8.6031104%；金诺信持有长园集团 18,490,188 股股份，占长园

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1.396891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合计持有长园集团

132,366,700 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000019%。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冻

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根据上市公司已披露的年报及可检索的上

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

到限制的情形。 

（三）对本次权益变动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的核查 

1、格力金投控股股东格力集团已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召开董事会第 14 次会

议，审议通过格力金投对长园集团的增持计划。 

2、珠海市国资委已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同意格力集团对长园集团的增持计

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格力集团和格力金投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完

成所需的内部和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十、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资金来源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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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资金共计 17,771.55 万元。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该

等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

无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资金，信息披露义务人也未通过

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取

得长园集团上述股份不存在所支付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长园集团及其关

联方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长园集团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质押

获得融资的情形。 

 

十一、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计划的核查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无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本次增持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 2019 年 8

月 7 日公告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的增持计划

之进展。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6 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

体状况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5.5元/股至7.5元/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 3%至 5%；该增持计划完成后，未来 6 个月内无进一步增持计划；信息披露

义务人作为长园集团战略投资者，该增持计划不以谋求长园集团控制权为目的。

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会减持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长园集团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

整的计划。 

如果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项，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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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长园集团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重大出售、

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亦不存在主导长园集团进行重大购买或置换资

产的重组计划。 

如果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项，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

过新的董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计划。 

（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修改的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 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八） 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十二、 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影响分析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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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金诺信

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将按照《公司法》与《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上

市公司的要求，对上市公司实施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

应的义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

面的独立，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二）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同业竞争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金诺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

控制的企业从事的相关业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三） 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金诺

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未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亦不存在与上市公司之间

已签署但尚未履行的协议、合同，或者正在谈判的其他合作意向的情况。 

 

十三、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业务往来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

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有与下列当事人发生以下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

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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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默契或者安排。 

 

十四、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买卖长园集团

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交易股份情况如下： 

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 交易方式 股份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2019/10/30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5,471,502 6.14  

2019/10/29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1,737,120 6.11 

2019/10/25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100,000 6.16  

2019/10/22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715,100 6.27  

2019/10/21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929,600 6.21  

2019/10/18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188,500 6.24  

2019/10/11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469,338 6.13  

2019/10/10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427,988 6.14  

2019/10/09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902,400 6.09  

2019/09/24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8,600 6.09 

2019/09/17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250,000 6.26 

2019/09/16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345,752 6.29 

2019/09/06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041,000 6.07 

2019/08/30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5,249,278 5.97 

2019/08/29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5,273,404 5.93 

2019/08/28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858,688 5.94 

2019/08/26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3,315,100 5.92 

2019/08/15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4,452,774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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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 交易方式 股份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2019/08/14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6,961,500 5.92 

2019/08/13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4,475,700 5.77 

2019/08/06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540,700  5.07-5.23 

2019/05/07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6,866,700  5.27-5.3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持股

情况及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买卖长园集团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

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行为。 

 

十五、 对是否存在其他重大事项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

权益变动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信息披露义务人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

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十六、 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综上，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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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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